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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博雅学院班级学生干部管理办法 

(试行) 

 

为了进一步加强班级学生干部的管理，明确学生干部的工作

职责，更好地为同学服务，更好地开展班级日常工作，增强我院

学生干部管理的规范性、合理性，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班级学生干部的设置及产生办法 

第一条 班级学生干部包含班长、团支书、文体委员、心理委员。 

第二条 班级学生干部人选以个人自荐、班级成员集体推荐、班

主任及辅导员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人选名单报学院审

核，公示后生效，任期为一年。 

第二章 班级学生干部职责 

第一节 班长职责 

第三条 积极配合学院、班主任及辅导员工作，团结班级同学，

及时反映同学意见和要求，做到上传下达，信息畅通，使

班级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第四条 与团支书、文体委员、心理委员等班委密切配合，负责

班级的全面工作，协调班级内外部联系。 

第五条 结合学校相关文件要求，定期组织召开主题班会，内容

新颖，形式多样。 

第六条 强化管理班级纪律，加强建设良好的班风、学风、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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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风，保证教学秩序，增强班级凝聚力，维护集体荣誉。 

第七条 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学院开展的大型活动（如迎新晚会、

校运会、合唱比赛等）。 

第八条 其它各项事务，包括关心帮助同学的困难及心理等。 

第二节 团支书职责 

第九条 做好班级团支部建设，负责团支部的全面工作。 

第十条 做好学院党组织和团组织安排的工作（如团日活动、团

员推优等），向上级汇报支部工作情况。   

第十一条 做好班级团员的信息管理，做好同学的思想政治工

作，组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第十二条 协助班长及其他班委参与班级的各项管理工作，协

调组织同学参加学院开展的大型活动（如迎新晚会、校运

会、合唱比赛等）。 

第十三条 做好团费的及时收缴和上交工作。 

第十四条 与学院团委副书记对接，配合做好学院团学工作。 

第十五条 其它各项事务，包括关心帮助同学的困难及心理等。 

第三节 文体委员职责 

第十六条 积极参加各项文娱体育活动，调动其他同学的积极

性。 

第十七条 主动了解全班同学的兴趣、爱好、特长，从中发现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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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为各种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做准备，组织好本班同学

排练或训练。 

第十九条 积极配合系学生会文体部的工作，努力完成各种演

出、比赛任务。 

第二十条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助其他班委做好班级工

作。 

第四节 心理委员职责 

第二十一条 认真学习并积极宣传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在班级

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活动。 

第二十二条 协助学院开展各项活动，并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讲

座及活动中起骨干作用，带动班级同学积极参与。 

第二十三条 注意发现班级同学中出现的各种心理异常现象，给

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及时向班主任、辅导员反应，使其

得到尽快解决。 

第二十四条 帮助有心理困难的同学及时前往心理咨询室接受心

理辅导，并及时跟踪反馈同学情况。 

第二十五条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助其他班委做好班级工

作。 

第三章 班级学生干部考核及奖惩 

第二十六条 学生干部任职满一年，班主任及辅导员根据学年工

作情况，并征求班级同学意见的基础上，给予考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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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及不合格的评价，相关评价办法参考《博雅学院学生

干部民主测评实施办法》，考核优秀的班级学生干部在综合

测评加分中予以认定加分，加 2 分；考核合格的班级学生

干部在综合测评加分中予以认定加分，加 1 分；考核不合

格的班级学生干部在综合测评加分中不予以认定加分（加

分项参考《重大高研院、博雅学院 2017〔17〕号博雅本科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细则》第十一条德育奖励评分标准（四）

学生干部加分）。 

第二十七条 考核合格及优秀的班级学生干部，可参考《重庆大

学博雅学院本科生推荐优秀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德育加分办法（试行）》进行德育加分，加分项为学生

服务工作加分。 

第二十八条 对于不履行职责的班级学生干部，学院开展批评教

育；对不改正的学生干部，学院将及时解除相应职务并进

行通报。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适用于博雅学院全体学

生。 

 


